附件1：
学校24小时值班人员工作职责及要求

1. 每天下午5:00至次日下午5:00，负责学生起身、早自习、课堂、课外活动、卫生、晚自习、晚间就寝等情况的督促检查和记录工作，值班校领导督查值班情况，值班组长负责召集本组成员，明确人员分工、职责及评价，并及时反馈和通报值班检查结果。值班组长当日要及时完整填写值班记录。
1. 对各学院每天值班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学院上报的情况进行记录。
1. 检查物业、安保等部门在岗、履职情况。
1. 及时处理各种突发应急事件，如果发现学生发热等身体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按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处置。同时，第一时间向值班校领导报告，未处理完的突发事件做好交接班并做好记录。
1. 值班人员必须准时到位，未到、迟到、早退、中途离岗等，组长报纪检监察室(督查办)，全校通报并以旷职论处，纳入绩效考核。
1. 值班人员原则上不得调班。特殊情况下，确需要调班的，必须向当日值班组长申请，报当日带班校领导审批。校领导同意后，向安保处报备。
1. 值班地点： 
南校区：一号教学楼一楼值班室，电话：89960330
北校区：科技楼一楼保卫处，电话：88571802
值宿地点:
南校区
男教师：4号男生宿舍楼4223，   电话：89966253
        5号男生宿舍楼5104
女教师：2号女生宿舍楼2104，   电话：89966226
北校区
男教师：6号公寓楼9单元101室，电话：88571873
女教师：4号宿舍楼4129室，电话：88571875
每日疫情防控信息统计值班人员：
星期日、星期一：张守江
星期二、星期六：张  鹏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陈  浩

